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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赋能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研究
郑清兰

烟台理工学院，山东烟台，264000；

摘要：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成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载体，而绿色金融是

破解产业集群培育瓶颈的关键支撑。本文以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

与案例研究法，系统梳理其发展形势与现存瓶颈，并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结合烟台“海洋经济+自贸试

验区”双重战略特色，构建分阶段绿色金融赋能路径。研究发现：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已形成资源与政策基

础，但面临融资约束、政策协同不足、产业链协同薄弱及绿色金融标准缺失等瓶颈；需针对孵化期、成长期、成

熟期分别设计“风险补偿+技术赋能”“规模扩张+产业链协同”“品牌输出+跨境联动”的绿色金融方案，同时配

套“政府-市场-社会资本”协同机制。研究可为中小城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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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发展的形势

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发展依托资源、产业与政

策三重优势，已初步形成“多能互补、链条初现”的发

展格局，为后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1 资源禀赋：多能并举的基础条件

烟台市清洁能源资源呈现“海陆联动、多元互补”

特征，为产业集群提供天然支撑。在海洋清洁能源领域，

其北部沿海海域风速稳定，海上风电可开发容量达 150

0 万千瓦以上，目前已规划莱州湾、渤海湾南部等海上

风电场，其中华能烟台海上风电项目一期工程装机容量

30万千瓦，年减排二氧化碳超 40 万吨。同时，烟台拥

有山东半岛唯一的核电基地——海阳核电，一期工程两

台机组年发电量超 170 亿千瓦时，占烟台市全社会用电

量的 18%，二期工程正在推进，建成后将成为北方重要

的核电供暖与电力输出基地。在氢能领域，依托万华化

学、烟台万润等企业的工业副产氢资源，烟台市年制氢

能力超 10万吨，占山东省年制氢总量的 22%，已建成加

氢站 12 座，形成“制氢-储氢-加氢”初步网络。此外，

烟台年日照时数达 2600-2800 小时，光伏开发潜力超5

00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在工业园区、农业大棚等场景已

实现规模化应用。

1.2 产业基础：链条初现的集群雏形

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已形成“装备制造-能源生产-

储能配套”的初步产业链，集聚一批龙头企业与配套企

业。在装备制造环节，中集来福士可生产海上风电安装

平台，烟台东方电子研发的智能配电设备国内市场占有

率超15%；在能源生产环节，除海阳核电、华能海上风

电外，国电投烟台光伏电站、华润蓬莱风电场等项目已

投产，年清洁能源发电量超 200亿千瓦时；在储能环节，

烟台冰轮环境研发的蓄冷储能设备应用于核电、数据中

心等场景，山东精工电子的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已出口

欧洲。截至 2024 年，烟台市清洁能源相关企业达 53家，

其中规上企业 28 家，形成以烟台开发区、海阳核电产

业园区、丁字湾新型能源创新区为核心的空间集聚雏形，

2024年清洁能源产业产值突破 380 亿元，占全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值的 16%。

1.3 政策环境：多层协同的支持体系

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受益于国家、省、市

三级政策协同。在国家层面，“双碳”目标下《关于促

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绿色债券支

持项目目录（2024 年版）》等政策，为绿色金融流向清

洁能源领域提供导向；在省级层面，山东省将烟台列为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支持其建设“四大千万级”

清洁能源基地，并给予绿色信贷定向降准、税收减免等

优惠；在市级层面，烟台市政府出台《烟台市“十四五”

能源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若

干措施》，明确 2025 年清洁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1200 万

千瓦的目标，设立2亿元新能源产业引导基金，同时依

托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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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跨境绿色金融创新，如允许自贸区内企业使用绿色

债券募集资金开展境外清洁能源项目投资。

2 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尽管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具备良好基础，但在

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过程中，仍面临融资、政策、产业链、

标准四大核心瓶颈，制约集群规模扩张与效率提升。

2.1 融资约束：资本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

清洁能源产业具有“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收期长、

风险高”的特征，而烟台市相关企业面临显著融资约束。

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清洁能源领域中小

企业普遍缺乏土地、厂房等传统抵押物，绿色信贷申请

通过率不足，较传统制造业低。同时，绿色债券、绿色

基金等直接融资工具覆盖有限，截至 2024 年，烟台市

仅发行两支清洁能源领域绿色债券，且均由万华化学、

烟台港等大型企业主导，中小企业难以通过直接融资获

取资金。另一方面，融资成本偏高。清洁能源项目的绿

色信贷利率平均为 4.8%，虽低于普通贷款利率 0.5 个百

分点，但相较于浙江、广东等地仍偏高，且项目前期绿

色认证费用平均每户企业超 10 万元，增加中小企业融

资负担。

2.2 政策协同：多主体联动机制缺失

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相关政策存在“碎片化”

问题，协同效应不足。一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衔接不

畅。市级新能源产业引导基金与绿色信贷的联动机制尚

未建立，基金仅用于直接投资企业，未形成“基金担保

+信贷跟进”的放大效应。同时，财政补贴发放与绿色

项目进度脱节，部分企业反映补贴发放滞后 6-12个月，

影响项目现金流。二是跨部门协调效率低。清洁能源产

业涉及发改委、工信局、金融局、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

但缺乏统一的协调平台，流程重复且耗时超 3个月。三

是政策工具单一。现有政策以财政补贴、绿色信贷为主，

针对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金融、绿色保险、碳金

融等工具应用不足，如尚未推出针对海上风电项目的台

风保险，企业需自行承担自然灾害风险。

2.3 产业链协同：上下游整合与技术转化不足

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链存在“上下游失衡、协同性

弱”的问题，制约集群整体竞争力。首先，上游装备依

赖进口。海上风电的主轴轴承、氢能的质子交换膜等核

心零部件进口率超 70%，本地配套企业仅能生产塔筒、

电缆等低端产品，产业链附加值低；同时，上游装备制

造企业与下游发电企业缺乏长期合作。其次，下游储能

与智能电网配套薄弱。烟台市清洁能源发电量中，仅 8%

实现储能配套，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智能电网建设滞

后，分布式光伏、海上风电的并网调度效率低，部分项

目因电网接入问题导致弃电率达5%。最后，技术转化率

低。依托烟台大学、山东工商学院等高校的清洁能源技

术研发成果，仅有 12%实现产业化应用，低于山东省 18%

的平均水平，核心原因在于产学研合作缺乏金融支持，

中试阶段资金缺口大。

3 绿色金融赋能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高质

量发展的路径

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结合烟台“海洋经济

+自贸试验区”特色，本文将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划

分为孵化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针对性设计绿

色金融赋能路径，并配套协同机制，破解现存瓶颈。

3.1 孵化期：风险补偿与技术赋能

孵化期的核心目标是破解清洁能源技术转化与初

创企业融资难题，需构建“政府引导+风险分担+技术赋

能”的绿色金融体系。

第一，设立政府主导的风险补偿基金。扩大烟台市

新能源产业引导基金规模，其中30%用于绿色信贷风险

补偿，对金融机构发放的清洁能源初创企业贷款按坏账

金额的40%给予补偿。同时，联合兴业银行、烟台银行

设立“清洁能源中试贷”，专项支持高校科研成果中试

阶段，贷款期限 5 年，利率按 LPR 下调 50 个基点，政

府给予 50%利息补贴。

第二，区块链技术赋能融资平台。依托烟台理工学

院金融科技实验室，搭建“区块链+清洁能源融资平台”，

整合企业技术专利、研发进度、环境数据等信息，实现

“技术价值数字化确权”——初创企业可将专利质押登

记在区块链上，金融机构通过平台实时查询专利价值与

流转情况，降低信息不对称；目前平台已接入 12 家金

融机构、8所高校，首批试点支持 15家氢能初创企业，

预计可降低融资成本。

第三，创新绿色保险产品。联合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推出“清洁能源技术研发险”，覆盖技术研发失败、知

识产权侵权等风险，保费由政府补贴60%，企业自付40%。

针对海上风电、核电等项目的前期勘察设计，推出“环

境勘察责任险”，保障勘察过程中的生态损害赔偿，降

低项目启动风险。

3.2 成长期：规模融资与协同赋能

成长期的核心目标是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链整合与

集群规模扩张，需构建“直接融资+供应链金融+政策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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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绿色金融体系。

首先，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推动烟台市属国企发行

“清洁能源产业专项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海上风

电、储能项目建设，债券期限 10-15年，利率按同期国

债收益率上浮 30 个基点，同时争取纳入国家绿色债券

贴息试点，享受 50% 利息补贴。鼓励集群内企业通过“碳

中和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融资，对成功发行的企

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其次，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以上游龙头企业为

核心，搭建“清洁能源供应链金融平台”，核心企业将

应付账款确权至平台，上游配套企业可凭确权凭证向金

融机构申请“绿色保理融资”，利率较普通保理低 1 个

百分点。同时，推出订单贷，中小企业凭与核心企业的

采购订单可申请最高 500 万元贷款，核心企业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政府给予担保费补贴。

最后，建立跨部门协同平台。由烟台市政府牵头，

成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发展协调办公室”，整合发改

委、工信局、金融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职能，实现“一

站式服务”——企业申请绿色项目认证、融资支持可通

过平台提交材料，各部门并联审批，审批时限压缩至1

5个工作日内。同时，建立“财政补贴+绿色信贷”联动

机制，企业获得绿色信贷后，可优先享受财政补贴，补

贴发放时限缩短至 1个月。

3.3 成熟期：跨境联动与价值提升

成熟期的核心目标是打造“烟台清洁能源”品牌，

推动集群国际化发展，需构建“跨境绿色金融+碳金融+

蓝碳创新”的绿色金融体系。

一是利用自贸区政策开展跨境绿色信贷。依托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允许自贸区内清洁

能源企业在境外发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可结汇用于境

内项目。鼓励烟台银行、恒丰银行等机构开展“跨境绿

色信贷”，支持企业境外清洁能源项目，贷款利率参照

国际市场水平，政府给予汇率风险补贴。

二是创新蓝碳金融工具。针对烟台市海洋清洁能源

项目，开发“蓝碳质押贷款”——企业可将项目产生的

蓝碳信用质押给金融机构，获取最高 2000 万元贷款，

贷款额度按蓝碳信用价值的 60%确定；同时，推动烟台

港集团、华能烟台公司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设立“烟

台市碳金融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碳配额质押融资、

碳期货套期保值等服务。

三是建立区域绿色金融标准互认机制。联合青岛、

威海等城市出台《胶东经济圈清洁能源绿色项目认证互

认办法》，统一海上风电、氢能等领域的绿色项目界定

标准，实现认证结果跨区域互认。建立“胶东经济圈绿

色金融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四市清洁能源企业的环境

信息、融资情况，推动跨区域绿色资本流动，预计可降

低企业跨区域项目融资成本 20%-30%。

4 结论

文章通过分析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的发展形

势与瓶颈，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构建分阶段绿色金融

赋能路径，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烟台市清洁能源产业集

群具备资源、产业与政策基础，但面临融资约束、政策

协同不足、产业链整合薄弱及绿色金融标准缺失等瓶颈。

二是绿色金融需根据集群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需求差

异化赋能，孵化期侧重风险补偿与技术赋能，成长期聚

焦规模融资与产业链协同，成熟期突出跨境联动与蓝碳

创新。三是需配套“政府-市场-社会资本”协同机制，

确保绿色金融工具落地见效。烟台市作为沿海中小城市

的代表，其绿色金融赋能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的路径可为

同类城市提供参考，若能有效落地，将推动烟台打造“核

能+海洋能”双轮驱动的清洁能源高地，为山东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烟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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